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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SP68-2024-0012

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
关于印发《浙江省市场监管领域依法不予实施

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，省市场监管局、省药品监管局

各处（室、局）：

为进一步规范行政强制措施实施，更好保护市场主体财产权

利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优化营商环境

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浙江省药

品监督管理局共同研究制定了《浙江省市场监管领域依法不予实

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清单所列的违法行为符合适用情形的，不存在证据损毁、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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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发生或危险扩大等可能性的，采取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

理目的的，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未列入清单的，符合《长三角

地区市场监管领域依法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指导意见》规定情

形的，原则上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在本清

单施行前制定的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清单，不与本清单冲突的继续

有效。

本清单自 2024年 12月 1日起施行。

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24年 10月 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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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市场监管领域依法不予实施

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

一、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、说明书存在瑕疵

适用情形：文字、符号、数字的字号、字体、字高不规范，

出现错别字、多字、漏字、繁体字，或者外文翻译不准确以及外

文字号、字高大于中文等的；净含量、规格的标示方式和格式不

规范，或者对没有特殊贮存条件要求的食品，未按照规定标注贮

存条件的；食品、食品添加剂以及配料使用的俗称或者简称等不

规范的；营养成分表、配料表顺序、数值、单位标示不规范，或

者营养成分表数值修约间隔、“0”界限值、标示单位不规范的；对

有证据证明未实际添加的成分，标注了“未添加”，但未按照规定标

示具体含量的，或者其他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

导的情形，可以不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

十条第四项查封、扣押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

食品相关产品。

二、广告中使用“国家级”“最高级”“最佳”等用语

适用情形：在广告主自有经营场所或者互联网自媒体发布，

及时改正，未造成明显社会危害后果的，可以不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查封、扣押与涉嫌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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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、经营工具、设备等财物。

三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未显著标明“广告”

适用情形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未显著标明“广告”

字样，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四

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查封、扣押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

物品、经营工具、设备等财物。

四、广告引证内容合法有据，未在广告中标明出处

适用情形：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

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查封、扣押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

关的广告物品、经营工具、设备等财物。

五、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，未标明专利号

适用情形：专利有效，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查封、扣押与涉嫌违法

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、经营工具、设备等财物。

六、广告用语用字未按规定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

适用情形：未造成较大社会影响，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查封、扣押

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、经营工具、设备等财物。

七、超过广告审批有效期继续发布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

保健食品广告

适用情形：广告内容与原批准情况一致，及时改正的，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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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查封、

扣押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、经营工具、设备等财

物。

八、发布农药、兽药广告未将广告批准文号列为广告内容同

时发布

适用情形：已取得广告批准文号，及时改正，未造成危害后

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，可以不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查封、扣押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

广告物品、经营工具、设备等财物。

九、房地产预售、销售广告未载明预售或者销售许可证书号

适用情形：已取得预售或者销售许可证但未在广告中载明预

售或者销售许可证书号，及时改正，未造成危害后果或者不良社

会影响的，可以不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四十九条第

一款第五项查封、扣押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、经

营工具、设备等财物。

十、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

适用情形：立案调查前已提交申请营业执照材料并受理，未

严重危害人民群众人身、财产安全的，可以不依据《无证无照经

营查处办法》第十一条第二款查封涉嫌从事无照经营的场所，查

封、扣押涉嫌用于无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材料、产品（商品）

等物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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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，但未在商品上标注被许可

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

适用情形：未造成较大社会影响，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查封或者扣

押涉案物品。

十二、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未依照规定在产品、包装或说

明书上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

适用情形：未造成较大社会影响，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第

三项查封或者扣押。

十三、获证产品及其销售包装上标注的认证证书所含内容与

认证证书内容不一致的

适用情形：未造成较大社会影响，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依据

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》第三十八条查封、扣押不符合认证

要求的产品。

十四、未按照规定使用认证标志

适用情形：未造成较大社会影响，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依据

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》第三十八条查封、扣押不符合认证

要求的产品。

十五、生产、销售的中药饮片不符合药品标准

适用情形：中药饮片来源合法、可追溯，不影响安全性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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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性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

第一百条第二款查封、扣押药品及其有关材料。

十六、药品标签或者说明书未按照规定注明相关信息或印有

规定标志

适用情形：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，不影响药品安全性、有

效性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

第一百条第二款查封、扣押药品及其有关材料。

十七、生产、经营说明书、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医疗器械

适用情形：不影响医疗器械的安全、有效，不会对消费者造

成误导，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依据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

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查封、扣押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医疗器械，违

法使用的零配件、原材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医疗器械的工具、

设备。

十八、未依照规定运输、贮存医疗器械

适用情形：不影响医疗器械的安全、有效，及时改正的，可

以不依据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查封、

扣押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医疗器械，违法使用的零配件、原材料以

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医疗器械的工具、设备。

十九、未依照规定执行医疗器械进货查验记录制度

适用情形：已履行进货查验义务，仅为登记不及时或记录内

容存在一般性失误，未造成危害后果的，可以不依据《医疗器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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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查封、扣押不符合法定要

求的医疗器械，违法使用的零配件、原材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

营医疗器械的工具、设备。

二十、生产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

适用情形：标签存在瑕疵但不影响化妆品质量安全，且不会

对消费者造成误导，可以不依据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十

六条第四项查封、扣押化妆品及其原料、直接接触化妆品的包装

材料，以及有证据证明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。

二十一、未依照规定贮存、运输化妆品

适用情形：不影响化妆品质量安全，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依

据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六条第四项查封、扣押化妆品

及其原料、直接接触化妆品的包装材料，以及有证据证明用于违

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。

二十二、未按规定执行化妆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

适用情形：已履行进货查验义务，仅为登记不及时或记录内

容存在一般性失误，未造成危害后果的，可以不依据《化妆品监

督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六条第四项查封、扣押化妆品及其原料、直

接接触化妆品的包装材料，以及有证据证明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

工具、设备。

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10月 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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